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齐鲁工大鲁科院教字〔2023〕49号

教务处关于开展 2022/2023 学年第二学期
成绩报送的通知

各教学单位、部门：

2022/2023 学年第二学期期末考试已安排，为做好本学期成

绩报送工作，现将相关事宜通知如下：

1.成绩报送请使用 360 浏览器兼容模式、IE、Edge或谷歌

浏览器在新版教学管理系统中进行,报送具体操作流程见附件 1。

2.成绩录入。报送成绩可以分多次输入和更正，每次输入和

更正结束时点击保存；也可使用成绩导入功能导入成绩。全部成

绩核对准确无误后方可送审，送审后不能再次输入和更正成绩。

3.成绩标志录入。任课教师应按照学生考试的实际情况进行

成绩报送和标志。

“缓考”、“免修”标志系统自动生成成绩标识，不需要教师

录入；

学部（学院）在考试前将取消考试资格学生名单送教务处备

案，任课教师报送成绩时录入“取消考试资格”标志；

有考试资格未参加考试的学生成绩，任课教师报送成绩时录

入“缺考”标志；

因考试受到警告、严重警告处分的，任课教师报送成绩时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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入“违纪”标志；

因考试受到记过、留校察看、开除学籍处分的，任课教师报

送成绩时录入“舞弊”标志；

其他标志“未选”、“补修”、“已修”、“实考”应谨慎选择；

成绩标志为“取消考试资格”、“缺考”、“舞弊”、“违纪”、

“未选”者，不能参加补考。

4.成绩单打印。成绩送审后，即可按需要导出成绩单。“成

绩单（教学班）”导出的成绩单为合堂班成绩单，“成绩单（行政

班）”导出的成绩单为单班的成绩单。成绩单应至少打印一份保

存在试卷袋内。各单位应统一汇总课程成绩单电子版备用备查。

5.试卷分析打印。考查课打印考核情况分析表，其他课程打

印试卷分析表。放入试卷袋中的试卷分析表，只做教学班分析（提

示：导出表时因数据分析会有延时，请大家耐心等待）。

6.成绩报送时间。任课教师应在考试后五个工作日内完成成

绩评定及报送工作。2022/2023 学年第二学期课程成绩报送截止

时间为：2023 年 7 月 14 日 24 点。

注意：有 6 月预计毕业生的重学课程、开放实验课程、公选

课程成绩应在 2023 年 6 月 4 日 24 点前完成报送。

请任课教师严格遵守时间，逾期未报送成绩的，按照《齐鲁

工业大学教学事故界定及处理暂行规定》（齐鲁工大教字【2013】

36 号）文件执行。

7.课程成绩输入密码。课程成绩输入密码按开课单位生成

（仍以教务管理系统中学部（学院）为单位）。教学秘书注意做

好“课程成绩输入密码”的保密工作，教师的“课程成绩输入密

码”应单独密封分发。课程成绩输入密码由教学秘书老师自助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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出（流程为：成绩常规管理-成绩录入信息-成绩密码-导出密码（开

课单位）-导出）。

8.注意事项：

（1）成绩报送时可只报送总评成绩。

（2）任课教师应向学生讲明该门课程的考核方式及成绩组成。

（3）重新学习课程的成绩报送采用正常方式。

（4）学生缓考应在教学系统中申请，未进行系统申请的无法

参加缓考（补考不能申请缓考）。缓考相关证明材料电子版由学

生学部（学院）教学秘书在考试结束后集中代为提交到学籍管理

科。缓考需要在教务管理系统中进行流程审核，经教学秘书审核

（应确认任课教师是否同意缓考）-开课学部（学院）审核-教务

处审核完成缓考办理。审核模块为：成绩常规管理-学生缓考审

核。具体流程见附件 2。

附件 1:教师端成绩报送操作手册

附件 2:学生缓考申请流程

齐鲁工业大学（山东省科学院）教务处

2023 年 5 月 17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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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教师端成绩报送操作手册

步骤 1：进入教师端

步骤 2：进入成绩报送

步骤 3：进入学生成绩报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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步骤 4：选择要报送课程，进入报送，进行成绩报送方

式设置。

步骤 5：输入课程报送密码，进入成绩报送界面，在此

页面也可进行成绩报送方式的重新设置。成绩报送完成并检

查无误后，点保存、送审。还可以直接导入成绩。点击导入

成绩按钮，导出成绩报送数据导入模板，模板只报送总成绩，

模板成绩检查无误后，导入数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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步骤 6：重新进入学生成绩报送，审核状态为通过的课

程，点查看后进行成绩单和试卷分析的打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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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学生缓考申请流程

步骤 1：学生进入系统后，点击上部考试报名-缓考申请，

选中活动名称（本学期为 2022/2023-2 学期期末成绩），点击

查询进入：

步骤 2：选中课程后点击申请按钮，输入缓考原因后点

击确定。

步骤 3：重新返回课程页，点击送审按钮（默认审核人

即可），后送审。务必确认是否送审成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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步骤 4：经教学秘书审核（教学秘书审核前应确认学生

考试资格，任课教师是否同意缓考）-开课学部（学院）教学

院长审核-教务处审核完成后，完成缓考申请。请务必确认流

程完成情况。审核完成后，学生可在本人教务管理系统查询

结果。

步骤 5：缓考相关证明材料待本学期考试完成后，由学

学部（学院）教学秘书集中提交到学籍管理科。

缓考通过的学生名单由教学秘书提供给任课老师。


